
 

 

立
杜
賣
盡
根
田
厝
契
字
林
媽
愛
偕
侄 

阿
員
、
輝
典
、
謨
曲
、
承
烈
即
林
裕
豐
，
有
承
租
父

仝
張
廣
生
、
徐
鳳
合
買
過
巧
加
己
水
田
壹
處
，
經
丈
叁
甲
柒
□
分
弍
厘
，
年
配
水
份
叁
分
柒

厘
正
，
址
在
三
塊
厝
庄
南
勢
，
四
至
界
址
俱
載
上
手
契
字
內
明
白
。
其
田
厝
等
項
作
三
份
均

分
，
張
廣
生
應
得
壹
半
水
田
二
甲
捌
分
陆
厘
。
先
父
石
同
仝
俆
鳳
共
得
壹
半
，
水
田
壹
甲
捌

分
陆
厘
正
。
前
年
先
父
同
承
買
張
廣
生
歸
管
水
田
壹
半
，
壹
甲
捌
分
陆
厘
，
共
應
得
水
田
弍

甲
柒
分
玖
厘
正
。
東
至
茂
發
田
為
界
；
西
至
俆
鳳
田
為
界
；
南
至
何
柳
田
為
界
；
北
至
陳
同

田
為
界
，
四
至
界
址
面
踏
明
白
，
併
為
帶
茅
厝
壹
座
，
間
数
不
計
，
門
窗
、
戶
扇
并
禾
埕
、

壙
地
、
廁
池
、
糞
堀
等
項
在
內
。
年
配
納
巧
連
登
烏
目
大
租
粟
弍
拾
陆
升
正
，
係
豐
等
應
得

之
田
完
納
，
又
帶
甌
翼
水
租
粟
叁
石
，
係
俆
鳳
永
遠
完
納
，
併
帶
大
甲
溪
坡
圳
水
份
，
通
流

灌
溉
充
足
。
今
因
乏
銀
別
創
，
叔
兄
弟
侄
相
商
，
愿\

将
此
田
厝
完
等
項
出
賣
，
先
儘
問
房

親
人
等
不
欲
承
受
，
外
托
中
引
就
杜
賣
與
周
蔡
敏
姊
等
出
首
承
買
，
當
日
三
面
言
議
時
值
盡

根
田
厝
價
佛
面
銀
肆
佰
弍
拾
大
員
正
。
其
銀
契
即
日
仝
中
两
相
交
收
足
訖
，
其
田
厝
等
項
随

即
踏
明
界
址
交
付
周
蔡
敏
等
前
去
掌
管
，
招
佃
耕
作
，
收
租
納
課
，
永
為
己
業
。
自
此
一
賣

千
休
，
永
断
葛
藤
，
日
後
子
孫
不
敢
言
及
凑
贖
滋
事
。
保
此
田
厝
等
項
明
係
豐
等
承
父
建
置

物
業
與
，
別
房
親
人
等
無
干
，
亦
無
重
張
典
掛
他
人
財
物
，
並
無
上
手
拖
欠
大
租
，
以
及
來

歷
交
加
不
明
等
情
為
碍
。
如
有
不
明
等
情
，
豐
等
自
應
出
手
一
力
抵
當
，
不
干
銀
主
之
事
。

此
係
二
比
甘
愿
，
各
無
反
悔
，
口
恐
無
憑
，
今
欲
有
慿
，
立
杜
賣
盡
根
田
厝
契
字
壹
紙
，
并

帶
工
手
巧
加
已
印
契
粘
司
單
壹
紙
，
又
繳
上
手
張
家
歸
管
字
連
合
約
字
共
捌
紙
，
合
共
拾

紙
，
付
执
為
炤
。 

  

即
日
仝
中
親
收
過
紙
杜
賣
盡
根
田
厝
契
字
內
佛
面
銀
肆
佰
弍
拾
大
員
正
足
訖
。
再
炤
。  

批
明
：
此
田
周
蔡
敏
姊
因
前
日
承
典
起
耕
之
時
，
有
開
費
衙
門
併
大
小
諸
費
等
項
，
從
此
盡

数
抺
消
，
日
後
子
孫
兩
不
得
異
言
生
端
滋
事
，
所
批
是
實
。 

   

契
內
添
註
一
事
字
。  

  

再
批
明
：
田
厝
此
業
為
以
萬
代
香
祀
，
孰
人
不
能
變
賣
，
批
明
。
再
炤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
筆
族
親 

林
懋
卿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

為
中
人
宗
親
林
得
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在
場
見
族
親
林
慎
卿 

 

同
治
柒
年 

拾
月  

日
立
杜
賣
盡
根
田
厝
契
字
人
林
媽
愛 

偕
侄 

阿
員 

謨
曲 

等
即
林
裕
豐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

輝
典 

承
烈 

 


